学科的制度及其反思
鲍 嵘
与“学科建设”的日常性和实践性相比，“学科制度（建设）”这一概念带有鲜明的抽象与反思色彩，不易于理解。“学科制度”一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iplinarity，这一传译过程突出地显示了中西方思想交流的“语言障碍”：一方面我们对西文的“学科（discipline）”所具有的双关含义感到很陌生，另一方面，disciplinarity即使在西方也是一个新词，其明确的内涵还有待于从学理上进一步加以辨析。但不管怎样，学科制度的议题一经提出，仍然引起中国学人的极大关注，成为他们对当前学术体制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工具。有学者甚至认为，当前关于学科制度的讨论，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我反省意识的兴起（方文，2002）。
那么什么是学科？什么叫做学科制度？学科制度是抽象的，还是在不同历史文化境况中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在有限的篇幅中，本文将讨论“学科”作为知识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学科制度理论的基本线索与旨趣。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与“人文”的比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学科”是一种专门知识生产的制度，学科的各种制度性要素决定了“学科建设”与“学科（制度）反思”两种不同的学科运营思路；第二部分，扼要介绍学科制度理论的发展状况与基本旨趣，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学科制度”这一概念本身做出界定，为进一步反思现代知识生产制度奠定基础。
一、“学科”的衍变以及制度性要素
汉语的“学科” 翻译自西文的discipline 。经过长期的衍变，discipline成为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意思包括：（1）训导、磨练；（2）纪律、风纪、行为准则；（3）规章制度；（4）惩罚；（5）学科、科目；（6）宗教的教规与苦行修炼。它的名词形式还有学徒、学者的意思。汉语中显然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语能够涵盖discipline的全部意蕴，为人们所熟知的“学科、科目”的译词只不过是discipline诸多含义中的一个。为了准确地传达discipline的全面含义，人们不得不使用“学科规训”来翻译它，但即使是译者自己也认为如此译法是无奈之举（刘健芝，1999）。
然而，汉语中有一个本地词与discipline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人文”。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课程和科目(吴国盛，2001)。最早出现汉语“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人文”不仅是具有不同形式的经典知识，而且是教化传承的载体，对人的规范与训诫正是在传习经典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学科”一语双关的含义——知识的分类以及借不同的知识形式与内容规范人——这一层意思，“人文”也是有的。

 不过同样是指知识和知识对人的规范，“学科”与“人文”又有不同之处。人文经典虽然有分科的形式，却无分科的实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知识，因此它对人的规范主要表现为德性的教育和“完人”、“通人”的培养。例如，中国孔门有“四科”之分，但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知识，而非具体知识：“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实以德行为主，虽若分，而实通，未有违于德行而能完成其以下三科者”(钱穆,2001)。 正因为如此，人文经典的教育是一种德性的教育和人的教育，它既不是专门知识的教育，也不是专门家的教育。而学科知识，至少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与“学徒”一词同源），是与专门化技能以及具体职业相关联的知识，它对人的规训主要表现为专门家的培养。
对人文经典的推崇，对专门知识的贬抑，中西曾有相通之处。亚里士多德就曾告诫说一个人如果学吹笛子，不要学得太好，因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具体知识的细枝末节上，就会影响德性和智慧的形成。一直到中世纪乃至16、17世纪，整体性知识和人文经典都是“主流知识”，专门知识要么被认为过于功利因而不够高尚，要么被认为过于琐碎、为日常表象所制因而理智成分不足——因此作为与“学徒”相关联的专门的学科知识，是否从来就有像今天这样被推崇的地位和正面的含义是值得考虑的。也许符合历史逻辑的说法应该是，自16、17 世纪西欧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开始，以整体性为圭臬的知识生产格局逐步瓦解，而分门划界式的知识生产的专业模式开始形成，这时专门知识的地位才得到提升。“自由七艺”在这个过程中蜕变为知识分科体系中的专门知识（即人文学科），而人文经典的学科化象征着人类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已经诞生。
 知识由整体性转向专门性，转为分门划界地生产，并建立起新的知识等级体系，这一逆转恰好与工业文明的兴起同步。知识分门别类、以专门化方式进行生产，这一特征与其时物质生产部门的专业化和劳动无限分化特征相映成趣。因此，学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论概念，其社会学维度与知识论维度同样重要。一个新学科的合法性，从知识论的维度看，是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一整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问题域；从社会学的维度看，它是两部分人——身处学术圈内的人与学术圈之外的人——的集合，这些人之所以集结，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社会分工中的某一类生产知识。Metzger就认为，所谓学科（discipline）是指身处学术圈内外的追随者（practitioners）所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从中获得职业身份（vocational identity），并通过提高它的名望和功效来保证行业利益（career advantage ）(Metzger,1994)。虽然学科有着显明的社会维度，但人们所熟悉的仍是以知识论标准对学科所下的定义：学科，就是指使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对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严密、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科的纯知识论标准往往会被强化，并带着点学术守门人（ academic doorman ）的意味——“学科”成了一种身份。一门知识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在于它是否能在知识论意义上被称为“学科”；如果它被判定为“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有如同被斥为“虚假学问”。因此，有许多人是在不自觉中使用“下定义”的措辞技巧垒起了“学科门槛”，更多的人则努力使自己的学问跨过这道门槛，以获得“学科式”的尊重。
如果说制度是一个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相对持久和稳定关系的集合，那么，隐含在学科中的制度性要素包括：（1）一门知识的学科地位关系到入门者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利益，在这里，知识的分类与社会的分工，知识等级与社会等级之间出现了制度性耦合，存在着稳定的联系；（2）学科精英（包括新手与专家、后学与前辈）之间通过知识的生产、传递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联系；（3）围绕一门学科知识生产、传递、交流与监管工作，出现了专门的组织和机构，如学会、研究中心、大学学系、资料中心、出版机构。
学科制度性要素的存在，决定了两种学科运营的思路：第一种，以承认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走一条与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建设性道路，使这种制度更趋完善或更牢固（当前“学科建设”话语大致属于这种进路），这主要是一种技术旨趣；第二种，以对既定秩序的质疑和批判为基本旨趣，以改变整个现代知识生产格局为己任，以祛除现存制度的“蒙蔽”为目标，对学科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进行剖析与反思，走一条与前者迥然不同的路线，当然，这条道路同样有建设性，但却是“先破后立”的建设。学科制度理论大致属于第二种路线。以下简要论述它的形成与基本旨趣。  
二、反思：学科制度理论的基本旨趣
  16、17世纪，自然科学从知识等级的底层悄然而起，人文知识当阳独尊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漠视挑战到在竞争中失利，从迷茫失落到服膺于现实，人文知识终于在18、19世纪，借助于现代大学的兴起重新把握了学术资源，实现了自己作为合法知识的学科建制——公开讲座、专职教授、学科人才的专业化培养，还有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实证经验方法。历史学者、民族文学学者对18、19世纪高等学校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勒斯坦,1997)。尽管，大学的扩张为新学科涌现提供了组织保障，但新学科的兴起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森严的知识等级，也无法根除学术势利（academic snobbery）。 Metzger指出：“一切知识生而平等”的观念尽管已经得到一些认同，但却无法保证数学家不会看轻统计学家、人文学者不以贬抑的口吻谈及社会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不会对机械工程师和改良奶牛品种的技术员嗤之以鼻（Metzger,1994）。
以华勒斯坦为首的一批人文社会学者对当今知识生产体制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当前把社会研究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相互割裂学科的划分准则，内含着对掌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如欧洲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等。不过，由于华氏等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经济脉络的宏观层面，因此其学科改革的建议还是“紧紧依从科学主义所要求的知识论条件”来提出（华勒斯坦，1997）。华氏等人的理论盲点正在于忽略了 discipline 这一概念的双重性格——既是知识和学问的分类（可指具体的一门门知识），同时又是借助于专门知识生产和传递中种种具体、琐碎和微观技术来塑造专门化人才以及造就专门家的过程。福柯对现代诸学科进行的知识考古学式的发掘，消除了这一理论盲点，启迪了从微观或中观的视角对现代知识生产体制进行审视的思路，因而促进了把学科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的进程。
福柯和其它后现代思想家一样，对现代性（包括现代权力观）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力被认为是国家机器专属、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要么是法权、政治主权意义上的权力，要么是为争夺政治和经济中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权力——总之是宏观的权力。福柯却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微观权力，而像学校这样的场所，更是各种力量争夺与较量的地方。最后进入课堂与学校的知识是竞争中的胜出者，它们对人的身体进行规范和控制：塑造训练身体、强迫身体执行命令、从事指定的仪式、接受监视和齐常化判断，被区分为等级，得到奖赏，受到惩罚等等——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机构所需要的种种能力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植入受训者的身体（布朗，2002；福柯，1999）。在学科规训层级森严的运作（入门标准、学业评判、学历认可、从业资格认定）前提下，学科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社会控制与轨调（regulate）制度的一部分。一门知识的学术声誉与相应职业的名望之间形成关联，其中介正是学科规训的苛严或松弛。
福柯等人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剖析，揭示了一种从民族、国家、经济体制等宏观视角所不可能觉察的微观政治——通过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传递来影响他人、巩固权力或获取利益的运作过程——这种微观政治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宏观层面的东西。知识微观政治学为人们对当前学术体制所进行的反思提供了帮助，而 disciplinarity（学科制度、学科规训制度）则是其中最为有力的概念工具。
由于语言差异，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使得人们对“学科制度（disciplinarity）”的理解不尽一致。论者尝试综合已有理论，把学科制度的概念区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它是知识生产的制度，即以学科标准（包括知识论标准和社会维度）对知识的有效性、合法性进行评判，对知识的门类界限、地位等级进行规范协调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教育管理中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一国的学科专业分类系统。在这样的制度下，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制度的相对稳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知识生产效率；从知识论层面上说，则有利于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其潜在的危险是：学术组织和大专院校往往以排他性的方式，掌握各种资源和权力，左右学科的发展方向。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知识发展和拓展规划受制于学科门类的偏见，以及相应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学术体制因而有可能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私利为尚，建立虚假权威（刘健芝，1999）。 

其次，在微观层面上，学科制度是与接受特定学科规训的人相关的制度。学科制度是秉承确定的职业伦理体系的知识行动者，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所建构的制度体系（方文，2002）。在这一层面上，学科制度的优点是强化“知识行动者”对职业（专业）伦理的认同与继承，培养具有强烈专业精英意识的学科人才，积累和细化专业知识；而缺点是偏狭的分类使人囿于狭小的领域以保有既得利益，完全的局内人身份导致反思的缺失。这一层面的“学科制度”亦可称为“学科规训制度”。
宏观与微观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因为学科制度是一个对知识生产与人才（知识行动者）养成同时进行规范的整合性制度。这一制度的关键之处在于知识的分门别类，以及这种分类与社会等级、社会分工之间的高度耦合与配置关系——人在分门别类地生产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在分门别类地被知识所重构，从而被分等级、分类别地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整个过程是在隐蔽的、不易觉察的状态下完成的（鲍嵘，2002）。学科制度理论的思想定力正在于它能在细碎微小之处、在不可分类之间完成对一个大制度的“去蔽”过程，启迪和督促了知识行动者以“内里局外人”的方式去反思。
中国的学科制度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更具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因为长时间地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知识生产被行政化、指令化已是众所周知的状况，同时，高等专门人才的培养以对某一学科或者专业高度依附的方式进行。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知识之间的隔阂，加高了知识门类之间的壁垒。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使得中国的知识生产身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两难困境中。这时，学科制度理论也许可以提供一个视角，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由于中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不同，因此，以对现代性的反思为基础的“学科制度”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概念框架，学科制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摆脱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两难困境提供帮助，确实还有赖于进一步的思考与行动。只不过，学科制度理论展现的锋芒使我们对后续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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